
製表日期：111年01月09日表50-3-1(108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72867000638783第1分位 20523600472280572

56447000638783第2分位 12321100696998181

96436000638783第3分位 1944271571299901514

103945322638783第4分位 417134631491689251135

81840003638783第5分位 6185102422122389324254

80648005638782第6分位 8198826659153042481594

127773008638782第7分位 102212417164173745476179

10381030016638782第8分位 14249811143692247696210375

8212160036638782第9分位 233077513111063555063712888

116511581071311638782第10分位 36247900353741131375882101532455

10671833373386387825合    計 9919079543845852423001729964097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1年01月09日表50-3-1(108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60318012232074717621 93第1分位

58304629433411811927 148第2分位

75299859633196434017 203第3分位

79301869832445658569 198第4分位

9525959111358598413757 299第5分位

14323598913377275418042 303第6分位

27721881617386881523832 356第7分位

49521338522382996731164 469第8分位

114124368330334368846290 652第9分位

41693386085917139034107639 2321第10分位

6592273444115332279318253358 1648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